
附件

省级扶持妇女儿童工作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妇女儿童发展纲要和江苏省妇女儿童发展规划要求，加强对省级扶持妇女儿童工作专项资金的管理，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根据《江苏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省级扶持妇女儿童工作专项资金用于基层妇女儿童阵地运行，通过实施“妇女儿童阵地能力提升计划”，优先支持乡镇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和村（社区）“妇女儿童之家”实施妇女儿童公益社工服务项目，对被评审为优秀的项目给予资金扶持，主要用于妇女儿童阵地服务项目的实施、管理、督导及相关设施设备购置等。此外，对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关爱妇女儿童方面的重点实事项目，纳入此专项中统筹考虑。项目资金重点向经济薄弱地区倾斜。有条件的地方可给予配套支持。 

第三条  省级扶持妇女儿童工作专项资金的分配和使用，坚持“公平公正、专家评审、专款专用、绩效考核”的原则。
第四条  省级扶持妇女儿童工作专项资金补助标准为：每个妇女儿童公益社工服务项目补助3－10万元，实际补助金额由省结合专家评审意见确定。
第五条  妇女儿童社工服务项目应具有公益属性。市、县（市、区）妇儿工委办公室、妇联要聘请专家组建项目督导组，乡镇、村(社区)妇联要明确项目专员，组建项目工作组，充分整合相关公益组织、社工机构、高校及志愿者等力量，以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村（社区）妇女儿童之家为阵地，以城乡社区妇女、儿童和家庭为主要服务对象，进行需求调研后运用专业社会工作的方法策划、设计当地妇女儿童公益服务项目，申报、立项后组织实施。项目实施周期一般为2年，项目实施后对年度目标和总目标进行绩效考核。

第六条  妇女儿童公益社工服务项目申报主要类型及范围：
（一）留守妇女儿童综合服务救助类：家庭服务、学业服务、赋权增能、法律咨询、心理疏导、精神关爱、健康干预、就业跟踪、家庭教育等综合服务；
（二）进城务工妇女、贫困妇女及其子女综合服务类：就业服务、家庭辅助、社会融入、精神关爱、学龄前儿童服务、学业辅助、家长教育等；
（三）老龄妇女综合服务类：社区照顾、健康干预、精神关爱、家庭矛盾调解、社会融入、社区学习与教育等；
（四）儿童安全综合服务类：科学家教指导、和谐亲子关系养成、儿童安全自护学习、儿童心理健康引导、家庭监护指导监督、家庭监护缺失社会干预等综合服务类。
第七条  妇女儿童公益社工服务项目申报材料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妇女儿童社工服务项目名称；
（二）申报负责人基本情况；
（三）项目需求调研；
（四）项目解决的主要社会问题；
（五）项目目标；
（六）项目指标；
（七）项目子方案；
（八）项目风险；
（九）项目沟通机制；
（十）项目团队人力资源介绍；
（十一）项目预算等。
具体申报指南，每年由省政府妇儿工委办公室、省妇联会同省财政厅另行通知。
第八条  县（市、区）政府妇儿工委办公室和妇联会同财政局负责本地妇女儿童公益社工服务项目的立项指导、汇集、初评及申报工作，于每年11月底前将材料报送至省辖市。
省辖市政府妇儿工委办公室和妇联会同财政局负责本地区项目汇总、审核、上报工作，于12月底前将材料报送至省政府妇儿工委办公室。
省政府妇儿工委办公室和省妇联会同省财政厅负责组织评审，于次年1月底前确定立项项目，提出专项资金分配方案，报省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批准后，由省财政厅会同省政府妇儿工委办公室、省妇联将项目资金一次性批复下达各有关市、县。 
第九条  各有关市、县财政部门要根据批复及时将资金下达到县（市、区）政府妇儿工委办公室，由县（市、区）政府妇儿工委办公室和妇联按照国库集中支付要求分期拨付到各项目实施单位，并监督其按规定使用。项目实施后，首次拨付60%，经对年度目标考核评估合格后，再拨付其余的40%，未通过年度目标评估的暂缓拨付，待整改验收合格后继续拨付。整改仍不合格的，省财政收回剩余项目资金。
第十条  妇女儿童公益社工服务项目实施单位应根据批复的经费预算，按项目进度使用经费，并及时进行结算。用项目经费购置设施、设备的，应及时办理资产登记手续。

项目实施单位应明确专人负责，对项目资金设立明细账单独核算，做到内容真实、核算准确，票据齐全、手续完备，确保项目资金规范、合理使用。

第十一条  各市、县政府妇儿工委办公室、妇联和财政部门，要加强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并于每年12月底前，将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及项目实施情况分别报省政府妇儿工委办公室、省妇联和省财政厅。

第十二条  省政府妇儿工委办公室、省妇联会同省财政厅，不定期地对各地项目资金使用情况组织检查，对存在项目情况不实，或挤占、挪用、截留资金，或资金到位不及时等行为的，依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处罚。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2016年4月15日起实施。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人民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江苏省“十二五”期间省财政扶持妇女儿童工作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苏财规〔2012〕8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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